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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申请–考核”制是我国博士研究生招生的新方式，在选拔科研潜力大、综合素质强的优秀生源方面具

有很大的优势，在招生单位、博士生导师和考生中有较高的认可度，成为博士研究生招生方式改革的趋

势。但“申请–考核”制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申请门槛过高、材料审核标准不透明、导师的招生权

利缺少规约、监督申诉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有待完善。本文针对所出现的问题在申请条件、考核环节、

监督机制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有利于招生单位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申请–考核”制招

生体系，进一步提高招生的公平性、公正性和透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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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octoral student appli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is a new enrolling way which has advantages 
in selecting students with high research potential capacity and with outstanding overall qualities. 
This enrolling system achieves high degree of recognitions and satisfaction not only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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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but in doctoral supervisors and applicants and reflects a new tendency 
of postgraduate enrolling reform. However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enrolling system, 
some problems appear such as the exorbitant application qualification, indeterminate evaluating 
criteria to application data, lacking in restricting in the power of supervisors, defective supervi-
sion and appealing mechanisms etc. In respect of these problems, this study proposes some re-
solving strategies with regard to the application condition, evaluation procedure, supervision 
mechanisms and doctoral training. This study aims to help the universities and academic institu-
tions establish a mor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doctoral student appli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and improve the scientificness, fairness and diaphaneity of this enrolling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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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指出要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推进素质教

育和创新人才培养[1]。2013 年教育部、发改委和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教
研[2013] 1 号)，明确提出博士研究生选拔要建立“申请–考核”机制，克服普通招考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2]。“申请–考核”制招生是由申请人向招生单位提交申请，招生单位组织专家对其提交的申请材料进

行初审，初审合格者参加招生单位的综合考核并择优进行录取。这种招生方式注重对申请者科研潜力和

创新能力的考核，显著增强了招生导师和专家组在招生选拔过程中的作用，是对博士招生制度的重大改

革举措。 
尽管“申请–考核”制在人才选拔方面有优势，但在“申请–考核”制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

题。2019 年 2 月，国务院办公厅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 年)》中提出，要完善博士

研究生“申请–考核”制[3]。本文阐述了“申请–考核”制招生的优势，并指出“申请–考核”制实施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给出了对策建议。 

2. “申请–考核”制招生的优势 

2.1. 强化了招生单位和招生导师的招生自主权 

与传统的普通招考相比，“申请–考核”制强化了招生单位和导师在招生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招生

单位的院系所可以根据招生专业以及招生导师的要求设定基本的申请条件、应提交的申请材料、考核流

程以及录取原则等，有利于招生单位和招生导师根据专业特点和研究方向招收匹配度更高的学生。 

2.2. 内容丰富的申请材料有助于招生单位研判申请人的科研潜力 

招生单位要求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中一般包含申请人的本科和硕士成绩单、硕士开题报告或学位论文、

拟攻读博士学位的科学研究计划书、外语水平证明材料以及学术论文或科研成果证明、个人简历等。通

过审核申请材料，招生单位能初步判断申请人的学习能力、科研兴趣、科研潜力以及创新能力等，并对

其专业背景与招生导师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的匹配度进行判断。这种对申请人既往学习能力和科研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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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等素质的过程性审核，能更好地帮助审核专家评估申请者对可能开展的博士学习的适应能力和培养

潜力，从而选拔出真正适合做科研的人才。 

2.3. 形式多样的考核形式有助于招生单位全方位地考核申请人的综合能力 

“申请–考核”招生的综合考核形式多样，目前主要包含：笔试、专家组面试，还有的招生单位引

入了导师组评价或者导师团队考核环节。笔试内容主要是对英语水平和专业理论知识的测试，招生单位

通过笔试可以了解申请人的英语阅读和写作能力以及专业基础水平。专家组面试通常要求申请人以 PPT
汇报既往的学习和科研经历以及对报考的博士专业的研究计划，考生还需要对专家组的提问予以回答，

这个环节可以考核考生的专业水平、科研能力、创新潜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等。导师组或者导师团队考

核一般是招生单位的个性化考核环节，各招生单位具有各自的特色。以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

研究所为例，在导师团队考核环节，要求申请人进入所报考的导师团队接受为期 5~7 天的团队考核，考

生须按照导师团队的要求，完成实验设计、实验操作、总结分析、撰写报告等，导师团队成员针对申请

人的完成情况和综合表现进行量化评分，并按比例计入最终的考核成绩。 
总之，“申请–考核”制有利于招生单位和招生导师筛选综合素质优秀、研究兴趣与科研能力与导

师期望匹配度较高的考生，受到招生单位和导师较高的认可度[4]。 

3. “申请–考核”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3.1. 申请条件中对考生毕业院校的规定引发的院校歧视担忧 

申请条件是报考博士研究生的门槛性指标，科学合理的申请条件对选拔真正适合做科研工作的人至

关重要。有不少院校尤其是国内双一流院校的某些院系或招生专业，将申请人的毕业院校作为提出申请

的硬性条件，规定申请人的硕士须毕业于双一流高校或中国科学院大学及中国工程院所属科研院所或国

家重点实验室；其硕士毕业的学科须为“双一流”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或学科排名在全国前 20%~35%。

院校和专业出身与学术水平没有必然的关系，尽管“申请–考核”制赋予招生单位招生自主权，但将“毕

业院校”和“毕业专业”作为申请的前提条件，虽然利于招生单位在申请者中优中选优，但却阻挡了非

一流学校和非一流专业的“双非”院校申请人向优质学校流动的通道，从而引发“申请–考核”制招生

过程中的院校歧视担忧[5]。 

3.2. 材料审核标准不明确导致的招生不公及招生信息不透明 

在“申请–考核”制招生中“材料审核”环节相当于普通招考的“初试”，材料审核合格后，申请

人就可以进入综合考核环节。因此，材料审核能否通过是其能否被录取的前提，至关重要。目前，不少

招生单位在材料审核环节要求报考导师和相关专家对考生申请材料进行审阅，但并不公布材料审核的具

体标准，审核结果为定性化的通过或不通过。申请材料反映出的申请人在既往学习表现、科研成果、学

术潜力和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在材料审核环节未能进行量化体现。缺乏量化的材料审核标准容易导致

材料审核受到审核人主观因素的影响，从而引发不公平，而且，不对外公布材料审核标准也影响了招生

信息的透明度。作为考生，招生单位如何通过审核申请材料确定综合考核名单是考生和社会关注的焦点，

明确审核标准可进一步提升考生对“申请–考核”招生方式的信任度。 

3.3. 对导师招生权利缺少规约，容易滋生招生腐败 

综合考核环节是决定申请者是否被录取的关键环节。“申请–考核”制的核心之一是赋予招生导师

更大的招生自主权。从“申请–考核”细则的制定到申请材料的审核，从作为专家参与专家组的集体面

试到作为导师对考生的单独考核或评价，招生导师几乎全程参与。除此之外，不少高校还赋予导师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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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和录取环节的一票否决权。与普通招考相比，“申请–考核”制招生赋予了招生导师更多的招生权

利，这是招生改革的进步，但同时也引发了学者及考生对导师能否公正行使招生权的担忧。如何对导师

的权利在制度上进行合理规约，在“人情文化盛行”的国情下，值得探索，以降低招生腐败的风险。 

4. 完善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制招生的建议 

4.1. 对“双非”院校毕业生留出上升通道，提升教育公平性 

优质高校和科研院所对大多数考生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设定申请条件时，笔者建议一些对申请

者的本科和硕士毕业院校和专业出身有硬性要求的“双一流”院校能尝试每年留出一定比例的招生名额

给来自“双非”院校的申请人，在其学习能力、科研潜力、创新潜力和综合能力等达到招生单位要求的

前提下，允许其申请。优质高校和科研院所给“双非”院校学生群体留出向上流动的通道，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有效提高教育的公平性[6]。 

4.2. 对外公布量化的申请材料审核标准，提高招生透明度 

有学者提出为了增加材料审核的客观性，在材料审核阶段可以实行积分制[7]。积分制是对申请者既

往学习及科研表现的量化评价，申请者的学习成绩、科研成果、科研奖项、外语水平以及博士阶段的研

究计划等招生院系看重的特点都可被量化赋分[8]。在考核工作开始之前，材料审核标准对外公布，提高

招生工作的透明度，也可起到全民监督的作用，有效保证材料审核环节的公正性。申请材料所得的积分

可以按照一定比例计入考核总成绩，以提高申请人的过程性考核对最终录取的影响；除了积分制，有的

高校采用了等级制例如：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考生的申请材料分为四个等级给出百分制，并按照

材料评定成绩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考生类别、专业分布及导师意愿等确定参加综合

考核的名单。无论是积分制或等级制，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材料审核环节的客观性，提高了招生信息

的透明度。 

4.3. 健全对招生单位和导师的招生权利的制度规约 

4.3.1. 试行三级考核制，规约导师的招生权利 
在综合考核阶段可引入三级考核制，即：同行专家外审 + 导师团队考核 + 专家组面试。将进入综

合考核阶段的申请人的材料匿名送审至外单位进行同行专家匿名评审和打分。由于评价双方匿名，最大

程度地减少了人情因素的干扰，有助于评审结果更加客观。同行专家外审和面试考核专家组的意见作为

导师录取学生的最终参考，其评分按照一定比例在综合成绩中进行体现。三级考核制在一定程度上规约

了导师的招生权力，既有利于招收优秀学生，也降低了某些招生导师在招生过程中“举亲不举贤”引发

的招生不公。 

4.3.2. 健全监督机制，确保招生工作公平公正 
监督机制是督促招生过程各利益相关者行为的制度规范，可有效抑制自主招生权利的滥用，确保申

请考核制招生的公平、公正。学校在招生过程中，应建立和严格落实校、院两级招生工作监督机制，对

院系的各个招生环节实施全过程监督，并建立规范化的招生流程。一方面，招生院系应及时公布“申请

–考核”招生的实施细则，并严格按照细则开展招生工作。公布监督和申诉电话，接受广大考生和社会

的监督。另一方面，要建全和落实招生不公的惩戒制度，对招生单位和招生导师在招生过程中的招生不

公，要通过减少招生单位的招生指标或者招生导师停招，进行严格的惩戒。强化校、院两级招生工作督

导组在招生各环节的作用。完善的监督机制对招生单位和招生导师的权利是一种有效约束，从而确保招

生选拔工作的严肃性和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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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综上所述，尽管“申请–考核”制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其在选拔优秀人才方面的优势

毋庸置疑。通过进一步完善申请条件、考核环节、建立健全制度规约，有助于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申

请–考核”制招生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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